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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香港法例中在免責辯護條文中設有「援引證據的舉證責任」的條文的例子 
 

法例 參考條文 
《禁止蒙面規例》(第 241K 章) 

第 4 條 – 第 3(2)條 所訂罪行的免責辯護 
(1) 被控犯 第 3(2)條 所訂罪行的人，如確立在有關指控罪行發生時，該人對使用蒙面物

品有合法權限或 合理辯解，即為免責辯護。 

(2) 在以下情況下，有關的人須視為已確立該人對使用蒙面物品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 解 
—— 

(a) 有足夠證據帶出以下爭論點︰該人有上述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；及 
(b)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證據，證明並非如此。 

 
《中醫藥條例》(第 549 章) 

第 138L 條 – 就條例內第 138K 條所訂罪行

提出免責辯護 
 
 

(1) 被控犯第 138K 條所訂罪行的人，如確立自己對有關不遵從或拒絕遵從有 合理辯解

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 
(2) 在以下情況下，第(1)款所述的人須視為已確立自己對該項不遵從或拒絕遵從有 合理

辯解  —— 
(a) 所舉出的證據，已足夠帶出該人有該 合理辯解 的爭論點；及 
(b)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。 

 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(規定及指示)(業務及處

所)規例》 (第 599F 章) 
第 13A 條 – 免責辯護 

(1) 被控犯第 3(6)、7(2)、7AA(2)、9(2)或 9AA(2)條所訂罪行的人，如確立在指稱的罪

行發生時，該人在有合法權限或 合理辯解 的情況下，違反有關條文，即為免責辯護。 
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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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在以下情況下，某人需要就本條所指的免責辯護而確立的事宜，須視作已由該人確

立 —— 
(a) 有足夠證據，就該事宜帶出爭論點；及 
(b)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。 

《有限合夥基金條例》(第 637 章) 
第 89 條 – 免責辯護 

(1) 在為某指明罪行而向某人提起的法律程序中，如確立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，以

避免犯該罪行，即屬免責辯護。 

(2) 在以下情況下，有關人士須視為已確立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，以避免犯有關指

明罪 行 —— 
(a) 有足夠證據帶出以下爭論點：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，以避免犯該罪行；及 

(b)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證據，證明並非如此。 

 
 




